陳教授惠馨：

    主持人黃理事長、幾位來賓、以及在座的諸位，大家早，應該是午安了。我先說明一下，我自從去年8月當政大法學院院長以後，其實像這樣的出來，很少的外務，因為我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政大法學院。我要來回應剛剛林超駿教授說的，我們在學界裡面，有林超駿教授說的24小時都在讀書工作的人，在學界裡面也有不斷地在不同會議裡面貢獻意見、然後順便領車馬費的人，所以薪水的差異其實是很大，如果我不斷地有外務的話，薪水可能可以是現在的三倍搞不好，或者是兩倍以上。我要說明的是，制度設計如果不夠良好的話，我們就會變成一個表面上是同樣位階的人，但確有很大不同處境的狀況，這是第一個我想說的。第二個，我想針對為什麼過去我其實很少參與法官法的討論，我比較多參與婦女運動跟社會運動，特別是對於懲罰小孩子的學校校規的改革上，為什麼這次我卻接受法官協會的邀請參與這個研討會。我非常感謝黃執行長和理事長的邀請，因為我的父親和我的弟弟都是法官，我有非常多的學生是法官，未來我們政大或是法律相關研究所的學生擔任法官的可能性也不少，因此作為政大法學院院長我覺得我應該積極參與法官法草案的討論。我一直覺得，我們這些在學校負責法律教育的人，對法官法、甚至律師考試等跟我們學生未來的發展有密切發展的制度性討論，很少發言。基於上面這些理由，我想在這裡對法官法草案表達一些意見。我的powerpoint大家看就好了，因為powerpoint是還沒有聽取大家的談話之前、從其他相關資料中整理出來的意見。

    我想先提的是，從民國77年開始有法官法草案存在，到現在雖然法官法草案還沒有在立法院通過，但我覺得它已經在歷史的角色上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我們現在可能應該趁著沒有通過之前，再度思考，以後我們要有怎樣的法官法草案，我也希望民間司改會或者其他民間團體也可以積極的參與討論。各位想想，當年民國77年台灣民間團體想要定一個法官法草案的很多想法，到現在民國97年，其實以經因為社會情境的太多的改變，可能已經需要從新檢討。不知，各位有沒有感受到，過去，我們的整個社會制度就是以防弊大於興利的心態面對事情。我常說我們社會不是百分之百的人都不好，可能有問題的人僅有百分之十，但是因為百分之十會被報紙報導，所以我們就設定了一個制度，為了懲罰百分之十的人就把百分之九十的人一起拉進來。現在是民國97年，如果法官法草案沒有通過，我能不能建議法官協會還有司法院，趕快邀請不同的法官代表、民間團體甚至學界代表，一起開始重新討論重新擬定一個新的法官法草案。討論一個新的草案應該不會要花太久的時間，為什麼？因為我們走過從77年到現在很多的立法經驗。如果我們可以從新來思考，站在現在的社會情境，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法官法草案？
     接著下來，我要說的，比如說大法官、檢察官是不是適合放在法官法草案，我在我的powerpoint都有表達我的意見，我認為大法官根本就不應該進來，尤其是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根本不應該進來。那檢察官的角色，我認為說它只要準用法官法草案的規定。究竟在哪某些事項上準用可以討論。其他的，當然這一部法官法草案，應該由內部的人和外部的人一起來討論。
從今天大家討論的重點，我們可能要思考，我們要怎麼來設計制度從任用、選任，一直到擔任法官以後工作的分配、升等的問題、職務加給的問題，一直到所謂的評鑑制度，都要重新從幾個觀點來想。第一個，我想，恐怕把法官當做只有從考試院的考試制度來選任這一個觀點，好像有點違反我們當時在司法院曾經開的一個會議。我對那個會議其實不是很在乎，因為當時召開的時候是大拜拜，我自己那時候剛從國外進修回來，參與那次大拜拜以後，一次決定就決定了所有未來改革的方向，後來就再也沒有一個跟社會對話的可能了，所以王金壽教授剛剛提到我們整個法官法草案好像沒有進入民主政治，可是我的看法是說，對，它是沒有進入民主政治的程序，但是我可能在看民主政治的觀點和王教授不太一樣，我的觀點是說，其實不只一般人民沒有討論法官法，我們多數在現場要被法官法拘束的法官有參與嗎？沒有，它也是一個由上而下。因此當我們要講民主機制，不是說只是大部分人民要來參與，我們恐怕要回來想說，現在的法官從他不同的進來法界這樣的一個角色，我們能不能透過一個委員會、立法草案的草擬委員會，我們來擬定出一個新的草案出來，並進行對內部（法官們）的公聽會、對外部（社會大眾代表）的公聽會，究竟可不可能做？以前我們都不知道怎麼做，但不知各位有沒有發現，最近15年，在台灣我們立法的經驗已經很夠了，我們現在比較知道如何透過比較少的時間，有制度的來做，所以我很簡單的針對選任制度是不是要改提出討論建議。

    第二個，法官的是不是還要叫訓練？我對司法官訓練所長期以來，就把我們很優秀的法官一旦考上了，就把他們集訓，然後從早到晚還要疊棉被、疊的像四角型的豆腐干，晚上要住在那裡三四天，很不以為然。我曾經寫一封信給相關單位希望他們改變規則。但這個單位的回信說，由於這些准法官們晚上複習功課要有導師指導他們，因此他們必須留宿在司法官訓練所。我想說我們把一個很優秀的人，我們不是想辦法讓他將來在審判職務上有更獨立、知道自己工作上可能會碰到的困難是什麼，應該謹守的分際是什麼？，反而把他們原來的獨立性全部打壞了。對不起，這個批評我不僅只有在這裡，我在其他地方都提出了，希望法官法草案可以考慮這個議題。

    最後兩句話，我建議法官評鑑制度請謹慎為之，評鑑制度一旦啟動，目前的設計是啟動要對一個法官懲罰。目前的法官法草案僅想到要對不良法官懲戒，整個規範內容就是懲戒，沒有任何一個對好的法官鼓勵的設計。因此目前設計的評鑑制度一但啟動，對於法官相當不利。現在整個評鑑制度一定要重新思考。拜託不要成立評鑑基金會，我們法界受到高教評鑑基金會的殘害非常嚴重，最主要是說，一旦你把自己的權力一釋放出去，是不是真的有比較適合的人來？這些可能不是很適當的人，可能可以對整個法官體系進行各式各樣他們自己想像的檢驗標準，我想是很有問題的。時間的關係，我就暫時在這裡停住，謝謝！

